
2024 年，我县预算安排上级补助收入 147511 万元，其

中：

1.返还性收入 2100 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59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31 万元，增值税税

收返还收入 366 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 万元，其他税

收返还收入 1643 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4026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

移支付补助 78165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10327 万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6665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2000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5200 万元，革命

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1669 万元。

3.提前下达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1385 万元：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7215 万元，公共安

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92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收入 861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 9746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2601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618 万元。


